
檔  號： 

保存年限： 

國立中興大學景觀與遊憩學位學程 函(稿) 
地址：402202 台中市南區興大路145號 
承辦人： 
電話：04-22840513轉102 
E-amil：plr@dragon.nchu.edu.tw 

40341 

臺中市西區民權路101號 

受文者：台中市政府交通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3年 月 日 
發文字號：（113）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本學程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辦法、校外實習考評表。 
 

主旨：本景觀與遊憩學位學程為增進學生對所學相關實務工作性

質之了解，並配合未來就業發展，請  貴局協助提供並

安排學生暑假校外實習機會，敬請 惠予同意並復。  
說明： 
一、 本學程為中部大專院校唯一結合景觀與遊憩之系所，為使

學生能將所學與實務結合，增進對政策執行的了解，乃規

劃暑假期間為期一至二個月之實習。 
二、 至盼 貴局能在不影響正常營運情形下，視實際需要提供  

該學程至 貴局所屬單位之周邊非核心工作實習機會。 
三、 實習學生：本學程大學部二年級學生。 
四、 實習地點：依 貴局指定處所。 
五、 成績考核：暑假校外實習成績考核包括「實習報告書」及

「實習考評表」，會請   貴局相關主管對實習學生之表

現進行考評。 
六、 謹請 貴局同意協助本項暑假實習作業，並請於賜覆時註

明可提供實習名額(註明是否需要面試程序)、實習時間、

實習地點及須配合事項，俾便該學程配合辦理後續事宜。 
七、 本案聯絡人：景觀與遊憩學位學程  小姐，連絡電話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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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40513轉102。 
 

正本：台中市政府交通局 
副本：國立中興大學景觀與遊憩學位學程  
 
 


